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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出口认证
准入要求

美洲地区02

欧洲地区01

亚太地区03

04 澳洲地区



欧盟的成员国

车辆零部件的检测认证流程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

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二

一

01欧洲地区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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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AINT, CRASH, FUEL, HV SAFETY 
约束，碰撞，燃料，高压安全

整车出口欧盟的新法规要求三

3



VEHICLE CHASSIS, BRAKING,TYRES AND STEERING
车辆底盘、制动、轮胎和转向

VULNERABLE ROAD USERS, VISION AND VISIBILITY
弱势道路使用者视野和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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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BOARD INSTR., ELE, SYSTEM, LIGHTING AND Anti-UNAUTHORISED 
USE, CYBERS. �

车载 INSTR、电子系统、照明和反未经授权的使用，网络

5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MISSIONS
环保表现及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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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VEHICLE CONSTR. AND FEATURES
车辆总装和特性

ACCESS TO VEHICLE INFOR. AND SW UPDATE
车辆信息和软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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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d by：

KBA: E1/e1		  RDW: E4/e4		  Sweden: E5/e5	 CZ: E8/e8

SNCH: E13/e13	 NSAI: E24/e24	 CSDD: E32/e32 等

整车检测认证流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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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汽车准入概述一

02美洲地区

自我认证为主的管理模式

汽车安全、节能、防盗方面的管理主要由美国运输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DOT/NHTSA）负责，美国汽车安全认证也就常被称之为 DOT认证，它是完

全的企业自我认证模式，政府不对产品认证做出批准或任何认可；汽车环保方

面的管理主要由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负责，汽车环保常被称之为 EPA认证，

美国 EPA 认证目前已成为形式上仍政府批准（车辆须获得 EPA 的 COC证书才

能进入市场），实际操作中融入大量自我认证要素的认证模式。

监察机制严苛

美国政府对进入市场的汽车产品实施严格的后继监督和抽查工作，对不符合美

国汽车技术法规或者存在安全、环保缺陷的车辆实施严格的产品召回制度。

不同政府部门管理

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在整个程序上（包括新车的准入和后继的监督管理）须

分头对应美国运输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DOT/NHTSA）和美国环境保

护署（EPA）这两个管理部门。除了联邦政府，美国各州政府也涉及管理，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加州制定并实施的比联邦法规更为严格的排放法规。

违法成本极高

美国政府对汽车产品的管理有十分详尽而完备的法律为依据，这也使得美国汽

车市场的违法成本相当高。例如，在美国《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中明确规定，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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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立法流程

车辆的检测认证流程

二

三

如果车辆存在不满足相关法律和技术法规要求的情况出现，最高可处以 3500

万美元的罚款，除了罚款外，相关责任人可以处最高 15 年刑期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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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辆的准入法规四

美国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授权美国运输部 (DOT) 对乘用车、多用

途乘用车、载货车、挂车、大客学校、摩托车，以及这些车辆的装备和部件制

定并实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 ( 简称 FMVSS)。任何车辆或装备部件如果与

FMVSS 不符合，不得为销售的目的而生产，不得销售或引入美国。

FMVSS系列-汽车主动安全技术法规

FMVSS 101 Controls and displays控制器和显示器 FMVSS 121 Air brake systems气压制动系统

FMVSS 102
Transmission shift position sequence, starter 
interlock, and transmission braking effect
变速器换挡杆顺序,起动机互锁机构和变速器制动效能

FMVSS 124 Accelerator control systems加速器控制系统

FMVSS 103 Windshield defrosting and defogging systems风窗玻璃除霜和除雾系统 FMVSS 125 Warning devices警告装置

FMVSS 104 Windshield wiping and washing systems风窗玻璃刮水和洗涤系统 FMVSS 126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systems for light 
vehicles
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FMVSS 105 Hydraulic and electric brake systems液压与电子制动系统 FMVSS 131 School bus pedestrian safety devices学童客车（校车）行人安全装置

FMVSS 108
Lamps, reflective device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灯具,反射装置和辅助设备

FMVSS 135 Light vehicle brake systems轻型车制动系统

FMVSS 111 Rear visibility后视镜 FMVSS 136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systems for heavy 
vehicles
重型车辆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FMVSS 113 Hood latch system罩盖锁装置 FMVSS 138 Tyres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s轮胎气压监控系统

FMVSS 114 Theft protection and rollaway prevention防盗保护和防溜车（rollaway） FMVSS 141
Minimum sound requirements for hybrid and 
electric vehicles
电动车辆和混合电动车辆最低声响要求

FMVSS 118
Power-operated window, partition, and roof panel 
systems
动力操纵车窗、隔板和车顶系统

   

FMVSS系列-火灾预防技术法规

FMVSS 302 Flammability of interior materials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FMVSS 305
Electric-powered vehicles: electrolyte spillage 
and electrical shock protection
电动车辆—电解液溅出及电击保护

FMVSS系列-FMVSS 400系列法规

FMVSS 401 Interior trunk release乘用车行李厢内部开启机构

FMVSS 403 Platform lift systems for motor vehicles机动车辆地板举升系统

FMVSS 404 Platform lift installations in motor vehicles机动车辆地板举升器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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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VSS系列-汽车被动安全技术法规

FMVSS 201 Occupant protection in interior impact乘员在车内碰撞时的防护 FMVSS 214 Side impact protection侧碰撞保护

FMVSS 202a Head restraints头枕
FMVSS 216 
or 

FMVSS216a

Roof crush resistance
轿车车顶抗压强度（FMVSS216a为FMVSS216的升级版
本，目前由生产厂家选择使用）

FMVSS 203
Impact protection for the driver from the 
steering control system
驾驶员免受转向控制系统伤害的碰撞保护

FMVSS 217
Bus emergency exits and window retention and 
release
客车紧急出口及车窗的固定与松放

FMVSS 204 Steering control rearward displacement转向控制装置的向后位移 FMVSS 219 Windshield zone intrusion风窗玻璃区的侵入

FMVSS 206 Door locks and door retention components车门锁及车门固定组件 FMVSS 220 School bus rollover protection学童客车（校车）倾翻的防护

FMVSS 207 Seating systems座椅系统 FMVSS 221 School bus body joint strength学童客车（校车）的车身联结强度

FMVSS 208 Occupant crash protection乘员碰撞保护 FMVSS 222 School bus passenger seating and crash protection学童客车（校车）乘员座椅和碰撞保护

FMVSS 209 Seat belt assemblies座椅安全带总成 FMVSS 223 Rear impact guards后碰撞防护（保险杆）

FMVSS 210 Seat belt assembly anchorages座椅安全带总成固定点 FMVSS 224 Rear impact protection后碰撞保护

FMVSS 212 Windshield mounting风窗玻璃的安装 FMVSS 225 Child restraint anchorage systems儿童约束系统固定点

FMVSS 213 Child restraint systems儿童约束系统 FMVSS 226 Ejection mitigation降低弹出危险性

与 FMVSS 配套的这些管理性技术法规同样都收录在 CFR 第 49 篇中，分别以

该篇不同部分的形式出现，主要的管理性技术法规项目

CFR 美国联邦法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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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耗和燃油经济性相关的部分 CFR 第 49 篇中，与排放相关的要求主要体现

在 CFR 第 40 篇中，另外加州空气资源局还有单独的排放与能耗法规要求，并

被美国多个州引用，车辆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也需注意。

排放及能耗类

美国汽车安全认证标签上的主要内容包括：车辆制造商名称；车辆生产的日期（年

/月）；车辆的总重额定值（GVWR），该值应包括英制（磅）单位；各轴总轴荷额

定值（GAWR）（从前向后列举）；轮胎的相关信息；声明该车辆符合在其制造日

有效的所有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保险杠和防盗标准；车辆的 VIN 号码；车

型类别。

车辆信息标签

车辆认证标签举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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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在车辆上粘贴轮胎信息标牌。鉴于轮胎是重要的车辆安全装备，根据

FMVSS110的规定，要求车辆总重（GVWR）等于小于10000 磅（4536kg）的车辆（摩

托车、低速车辆、非完整车辆除外）制造商必须在车辆特定的位置永久粘贴有

关轮胎信息的标牌，内容包括轮胎及其载荷信息、车辆的乘员数和负荷重量等，

以防止发生轮胎超负荷的情况。

轮胎信息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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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保护局（EPA）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要求，对

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新汽车的车窗贴纸上张贴燃油经济性和环境标签。主旨是为

美国消费者提供更多有关新车燃油经济性和油耗、温室气体和烟雾排放以及预

计燃油成本和节省的信息，还包括一个智能手机互动代码，允许直接访问更多

的网络资源。

燃油经济性和环境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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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负责汽车产品的政府主管部门有两个：环保部（IBAMA）和交通部

（DENATRAN），即分别负责车辆环保与车辆安全的相关工作。任何申请进

入巴西的汽车产品，都必须在上述两个部门授权的认证机构（CETESB 和

INMETRO）按照巴西的技术法规要求，对车辆进行安全、环保、噪声等试验测试，

并最终出具检测报告报送政府批准部门。车辆要进入巴西市场，需取得 LCVM

和 CAT 认证证书。其中，LCVM 证书包括排放认证和噪音认证要求；CAT是安

全认证证书，所有的车辆都必须在国家车辆登记处注册并取得 CAT 证书才能

上市销售。

整车出口流程

LCVM 和 CAT 认证

一

巴西

二

提交申请
(环保 )

排放
预测试 官方测试 获得 LCVM

证书
乘用车
车载
诊断测试

提交申请
(安全性能 )

 获得 CAT
证书

进行测试
或者审核

获得出口
巴西资格

LCVM和 CAT 认证流程

环保性能
认证

安全性能
认证

制造商递交技术
文件及申请文件

制造商获取 LCVM证书

具备销往巴西市场的资质

制造商获取CAT证书

在经巴西环保署 (IBAMA)
授权的试验室进行

排放预测试及嗓音测试

应巴西环保署 (IBAMA)
要求进行正式的认证试验，
执行排放的官方测试

制造商在巴西交通部
(DENATRAN) 授权的机构对
车辆的安全性能进行审核

乘用车需进行车载诊断
系统测试，或者能提交全套
的诊断系统测试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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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ETRO认证流程

INMETRO 认证三

INMETRO 是巴西的国家认可机构（Accreditation Body），负责制定巴西国家

标准。巴西的产品标准大部分以 IEC 和 ISO 标准为基础，需要把产品出口到巴

西的制造商在设计产品时应该参考这两套标准。凡符合巴西标准及其他技术性

要求的产品，必须加上强制性的 INMETRO 标志及经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的

标志，才能进入巴西市场。

技术信息搜集
(针对认证过程的技术信息 )

安排认证审核

认证请求
(买家 / 客户 )

申请认证过程的
技术文件

技术建议

发送 BRTUV
的所有技术文
件和分包合同

第三方抽样封样
（Sampling models）

部分测试项
目可以在
制造商内部
进行

质量管理
体系审核 认证测试

检查所有审核文件

法定代表审核

将所有审核
文件发送给
BRTUV

证书批准

加盖 INMETRO 
符合性印章

获得 INMETRO
预约号码

结束

认证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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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
证书

整车出口流程一

韩国

03亚太地区

韩国对汽车产品在市场准入的管理上，基本采取美国的模式和经验，将汽车产

品的安全和环保分开进行管理，由不同的政府部分依据不同的法律授权，分别

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技术法规体系，对汽车产品依据技术法规进行产品的认证和

批准。其中在汽车产品的安全方面，根据韩国《汽车管理法》的规定和授权，国

土交通部对机动车辆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汽车技术法规体系，即机动车辆安全标

准体系：KMVSS。在汽车的环保方面，则依据空气质量和环境保护法，由韩国的

环保部进行管理。

注册 测试 审核

制造商

韩国经销商

认证公司

KMVSS 最新法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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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KC认证 - 强制性认证三

 强制性认证流程

从多样的认证标识到单一认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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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豁免条件四

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才可获豁免 :

 • 原产国为韩国或欧盟

 • 符合 ECE 相关法规要求 - 有 ECE证书

 • 在产品上有 E-mark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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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出口流程

越南政府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

一

香港

越南

一

政策 措施 责任

投资政策
将电动汽车制造及组装、电池生产等纳入投资特别优惠清单，
对上述领域投资项目给予投资鼓励

交通部

减税和降费

对电动汽车整车、生产设备和成套零部件进口予以免税或降税

财政部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将纯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税率降至
1%-3%，注册费实行 3免 2减半政策，即前 3年免征，后 2年
减半征收等优惠政策，有效期至 2027 年 2月底

基础建设
增加充电桩数量

——
优化充电网络布局

申请环保审核

排放和排放豁免 构造要求 车辆发票
车辆登记文件或者船运发票
申请人身份证明
保险以及合格证
......

安全带及安全带固定点
玻璃
电动车辆或者插混车辆的
香港安全行驶

噪音

车辆检验 车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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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机动车辆认证体系大纲 - 本国生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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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试验室（第三方） 位于其他国家的政府试验室

VR
越南机动车辆
试验中心
VMTC

VR
排放试验室
（河内）

VR
机动车辆试验场

其他（VR 授权）
制造商试验室
研究所试验室

越南机动车试验室体系

越南机动车辆型式认证依据

三

四

越南试验室

位于其他国家的试验室（VR 授权）

VS

编号 法规 适用范围 日期

116/2017/ND-CP
关于在越南制造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型式
认证规范

摩托车和轻便
摩托车

2017-10-17

45/2012/TT-BGTVT 关于在越南制造的摩托车和发动机检验规范
摩托车
发动机

2012-10-23

30/2011/TT-BGTVT 关于在越南制造的机动车辆型式认证规范 国产机动车 2011-04-15

44/2012/TT-BGTVT 关于进口摩托车和发动机检验规范
进口摩托车
发动机

2012-10-23

31/2011/TT-BGTVT 关于进口机动车辆型式认证规范 进口机动车 2011-04-15

60/2023/ND-CP
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的技术安全和环保的审
查和认证

进口汽车及零
部件

2023-08-24

备注

越南认可联合国标准法规，整车需要满足东盟的汽车准入要求；
从 2018 年 4 月开始强制性针对售后市场汽车零部件要求进行越南 VR认
证，目前强制性认证的产品范围包括头盔、安全玻璃、轮毂、后视镜、轮胎、
前照灯、油箱、蓄电池、内饰材料、压力容器、动力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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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制度五

已投放市场的机动车若存在技术缺陷需要召回，进口商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进口商应在接到制造商或主管部门指令召回的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通知销售商停止销售未解决故障的缺陷汽车产品；

自收到制造商或检验机构召回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口商必须向检

验机构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缺陷的原因、补救措施、召回的汽车数量、

召回计划和及时、全面在进口商、代理商网站发布召回计划信息和召回汽车

清单；

该法令还明确了检验机构的职责，若进口商能够提供制造商不配合执行召回

计划的证据，检验机构将考虑停止对同一制造商所有汽车产品的技术安全、质

量和环保检验、认证程序；

对于需要召回但尚未获检验机构认证的机动车，检验机构应通知进口报关地

海关允许进口商临时提货，以便进口商对问题车辆采取补救措施。在进口商提

供已完成维修的汽车清单后，检验机构继续按规定办理检验、认证手续；

该法令于 2023 年 10月1日生效，2025 年 8月1日起适用于汽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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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蓄电池 /电池安全性

05 汽车音响系统04 绝缘电阻测试

测试项目

电动汽车附加测试项目

一

二

参照《交通运输部令（2018 年第 33 号）》，电动汽车型式测试与内燃机汽车(道

路运行适宜性检验 ) 型式测试几乎相同，该型式测试包括以下项目：

对电动汽车而言，根据《交通运输部令（2020 年第 44 号 /2020 年第 86 号）

的规定，还需进行几项附加测试 ：

备注：目前情况下，由于测试中心的测试工具有限，实际测试仅为绝缘测试。至

于电池测试，只需提交在原产国或国内进行的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即可。

01 制动测试

05 喇叭测试

02 主灯测试

06 机动车重量测量

02 充电设备

03 速度计测试

07 尺寸测量

03 直接接触保护

04 构造检验

印尼

01 车辆识别码（VIN）解释函

03 电池测试报告

02 车辆规格手册及说明

04 CCC( 中国强制认证 )文件

委托人提交的文件三

委托人需提交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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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流程四

依据印尼第 22/2009 号法规规定任何一辆将在公共道路使用和运行的机动

车辆须满足技术及道路性能要求，整车制造商需要先在印尼工业部（MoI）注

册，再向印尼交通部（MoT）提出申请，并将车辆送往印尼车辆测试认证中心

（BPLJSKB）进行测试，最终获得整车型式认证证书，车辆才可以进入印尼市

场并合法登记使用。

认证审批时间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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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车辆认证的主管部门是澳大利亚交通部。根据 1989 年法案，1989 年

1 月 1日以后生产的机动车在澳洲注册前，必须符合 《澳大利亚机动车设计

规则》 (Australian Design Rule，ADR) 的所有要求。新车必须贴有认证牌照

(Identification Plate)，此牌照向地方政府、车主及公众表明，该车可以在澳洲

公路上使用。

澳交通部机动车安全标准局 (Vehicle Safety Standard，VSS）于 2011 年 1

月发布的第 14 号车辆标准公告 (VSB14) 指出，电动汽车须满足 ADR 的规定，

但是由于电动车辆的特殊性，涉及座椅固定点、安全带固定点、儿童约束系统

04澳洲地区

需求
研究

车辆
注册

 安排车辆
运输

    
 申请车辆
 进口许可

申请检疫
预约

清关

获得车辆
进口许可

车辆
更改

车辆出口流程

澳大利亚电动车认证

一

二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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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点、乘员保护、挡风玻璃除雾系统、机动车噪声、排放、制动系统等内容的 

ADR 可能需要修订以满足电动车辆的认证和试验要求 VSB14 同时指出，电动

车辆需要满足所有 ADR 的前提下，对于车辆的电驱动传动系统还需满足UN 

ECE R100 关于机动车电驱动传动系统特殊要求的型式批准统一规定。

认证流程图

需求调研——认证三

产品要求

QMS 要求

合规要求

范围和职能

......

人员职责等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识别申请方
和车辆信息

QMS体系所有
者和车辆信息

制造商网上注册

符合性测试

在线认证申请

签发“认证牌照许可证”

包括制造商基本信息注册、生产设施、设
计设施、测试设施及审查主体的注册。

由制造商将测试车辆送经 RVSS 注册批准
的检测机构进行测试。

提供测试证据。

审核内容包括设计审查、测试审查和生产
一致性审查及单一一致性审核。

通过

整改
VSS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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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动力电池产品
全球认证

北美地区02

05 其他地区

欧洲地区01

亚太地区03

04 中东地区



01欧洲地区

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of Europe) 制定的技术标准为依据的认证体系，获得证书后，制造商在其产品

上标注 E标识后才在 ECE 成员国获准销售。

UNECE 是联合国下属机构，目前其成员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

所有进入欧洲的动力电池包 , 都应得到欧洲相关交通部的许可批准，也就是通

过 E-Mark 认证 , 认证标识为E标志，E标识中间的数字代表不同的发证国家。

欧洲不同国家交通部颁发的 E-Mark 证书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各成员国之间

是互认的。

与动力电池相关的法规有：

ECE R100 – Part II：针对汽车动力电池 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ESS) 电池系统

ECE R136 – Part II：针对机车电池 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ESS) 电池系统

ECE R10 – 关于电磁兼容的要求

动力电池包，E-Mark 认证：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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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2660-1 电动道路车辆驱动用二次锂电芯 第 1部分：

性能测试，电芯适用 ;

IEC 62660-2 电动道路车辆驱动用二次锂电芯 第 2 部分：

可靠性及滥用测试，电芯适用；

IEC 62660-3 电动道路车辆驱动用二次锂电芯 第 3 部分：

安全要求，电芯及电芯单元适用。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电池和废电池的 Regulation(EU) 2023/1542，修订

Directive 2008/98/EC 和 Regulation (EU) 2019/1020，并 废 除 Directive 

2006/66/EC。

IEC 62660-1 性能测试： 主要评估电池电性能指标参数（容量、SOC调整、功

率、能量、存储、循环寿命、能量转换效率）；

IEC 62660-2 可靠性及滥用测试：主要评估电池电性能（容量、SOC调整）、

机械测试（振动、机械冲击、挤压）、温度测试（高温耐受、温度循环）、电气测试

（外部短路、过充、强制放电）；    

IEC 62660-3 安全要求：电性能（容量、SOC调整）、机械测试（振动、机械冲

击、挤压）、温度测试（高温耐受、温度循环）、电气测试（外部短路、过充、强制

放电、内部短路）。

评估内容简介

CB 认证，IEC 62660 系列标准

动力锂电芯

欧盟电池法 Regulation (EU) 2023/1542
针对动力电池的要求部分

Part II

Par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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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rk 认证 CB 认证 欧盟电池法

限定物质 碳足迹 再生料含量 性能和耐久性

标签和标记 电池护照 健康度和预期寿命（BMS）

欧盟符合性声明 +CE 标识 电池尽职调查政策（管理体系）

废电池管理

提交申请

样品测试，资料审核

工厂检验

签发报告及证书

执行年度审核

样品测试，资料审核

签发报告及证书

评估确认适用章节

样品测试，资料审核

签发报告

企业签署自我声明

提交申请 提交申请

回收比例 再生效率 二次利用

认证申请流程

欧盟电池法，对电池进行如下分类：

便携式、SLI（启动 - 照明 - 点火）、LMT（轻动力）、工业、EV（动力）

其中 EV（动力）电池，评估要求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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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北美地区

美国

DOT认证

EPA 认证

美国汽车的管理主要由美国运输部分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DOT/

NHTSA ）负责管理。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动车辆必须符合《美国联邦机动车

安全标准》FMVSS 305 号标准 (49CFR571.305) 《电动车辆：电解液溢出和电

击保护》。电动汽车制造厂家对是否满足 FMVSS 305 进行自我检验申报，由政

府实施事后监督的认证制度。车辆汽车的动力电池没有单独的强制认证要求。

2024 年 4月15日 , NHTSA 发布了 FMVSS 205a 号标准，《电动车辆：动力总

成全球技术法规第 20 号》拟议规则，如果该规则通过的话，那么后续进入美国

市场的电动车辆必须符合 FMVSS 305a 的要求。

所有在美国销售的新车都必须经过美国环保局EPA认证，以符合联邦排放标准。

环保局对汽车制造商提供的数据进行审核，并自行对部分车辆进行测试，以确

认结果，并发布 EPA COC证书。EPA 测试程序包括 5 种测试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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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CDOT 认证

加拿大汽车的管理主要由加拿大交通部（Transport Canada, TC）负责管理。

所有进入加拿大的电动车辆必须符合《加拿大机动车安全标准》CMVSS 305 号

标准 ( 即 49CFR571.305) 《电动车辆：电解液溢出和电击保护》。

CDOT认证类似于美国的 DOT认证，采用自我认证程序，电动汽车制造厂家对

是否满足 CMVSS 305 进行自我检验申报，由政府实施事后监督的认证制度。

车辆汽车的动力电池没有单独的强制认证要求。

01 城市工况

05 华氏 20 度的低温测试

02 高速公路工况 03 激烈 / 高速驾驶工况

04 华氏 95 度的高温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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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 美国 & 加拿大

自愿性认证

动力电池除了随整车满足DOT认证和EPA认证，本身还可以通过自愿性认证，

通过动力电池安全合规性来提高品牌声誉，向分销商、保险商、客户等证明您的

动力电池产品的安全性，然后更顺利的进入北美市场 ,下面是几个常见的北美

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ANSI/CAN/UL/ULC 2580，美国和加拿大双国国家标准 

OHSA 认可的 NRTL（国家认可实验室）在北美进行产品安全认证项目，并

授权产品粘贴安全认证标识。

SAE J2929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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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辆认证流程

北美 - 认证申请流程

制造商
自我检验申报

 提交测试报告，
标签铭牌，
环保证书等

自行粘贴
认证标签

年度检查 合规监查

日本 S-Mark 认证

自愿性认证

适用标准：

JIS C 8715-2/SBAS1101 和 JIS C 8715-1/

JIS C 8715-2

可颁发 S-mark 自愿性认证证书

动力电池自愿性认证

提交申请
结构和资料
审核

样品测试
签发报告
及证书

工厂检查，
粘贴认证
标签

跟踪检查

03亚太地区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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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汽车动力电池进口流程

Process for S-mark Certification

Required documents

申请表

CDF/CCL 表格（关键元件清单）

生产单位营业执照（英文及申请国文字）

营业执照范围（英文及申请国文字）

标记标签 / 产品上标记的详细信息

产品技术规格表 /用户手册

制造商的 ISO 证书

授权书（申请人不是生产负责人时）

产品的技术信息（eg: 电压频率 AC 100V, 50Hz）

申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工厂检查 发证样品试验

出口到韩国的车辆动力电池，仅需要进

行自我认证适配试验。

适用标准：

KMVSS 18.3,KMVSS TP 48, KSR 1204

主要针对电池整包进行测试，不进行生

产一致性核查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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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BIS 认证

Process

Required documents

申请表

营业执照（英文及申请国文字）

产品技术规格表 /用户手册

产品技术信息

01

02

03

04

在韩国进口汽车动力电池时，仅需要进行自我认证适配试验。

所需文件：

强制性认证

适用标准：

AIS 038 Rev 2，2023 年 3月 31日开始施行汽车动力

电池的新法规 AIS 038 Rev2 Amendment3

须获取印度 BIS（Bureau of Indian Standards）认

证，且需要在印度 BIS 标准局指定的试验室进行试验。

印度

主管部门 测试地 测试层次 生产一致性 适用法规
与标准

韩国交通部 中国 /韩国 电池整包
Pack 无

KMVSS 18.3
KMVSS TP 48
KSR 1204

申请 进行试验 颁发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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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测试与送样
计划

· 制造商将样品运
送到印度试验室

· 印度机构执行测
试与编写报告

· 印度机构审核测
试报告

· 印度机构颁发证
书

· 审核员前往工厂
进行初次审厂

· 监督检查

· 制造商准备相关
技术文件和申请文
件

· 制造商提交零部
件与系统符合性
申请

印度汽车动力电池进口流程

Process for BIS Certification

Required documents

文件准备
与符合性申请 送样与测试 颁发证书 生产一致性

审核

主管部门 测试地 测试层次 生产一致性 适用法规
与标准

印度道路运输及
公路部

中国 /印度 模组、整包�
Module,Pack

初次审核 +生产
一致性

AIS 038 Rev2（即
将实施）

AIS 048（即将取
消）

申请表

CDF/CCL 表格（关键元件清单）

生产单位营业执照（英文及申请国文字）

营业执照范围（英文及申请国文字）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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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汽车动力电池法规变化

Changed requirements

增加了COP及其要求

标识应符合新要求

电芯需要在印度国家实验室进行测试

电芯出厂前循环性能

标记标签 / 产品上标记的详细信息

泄压与散热设计

商标证书

电路设计

产品技术规格表 /用户手册

制造商的 ISO 证书

授权书（申请人不是生产负责人时）

商标授权书（如果 TM为制造商以外的其他人所有）

印度授权代表公司在印度的注册证明（外国制造商）

印度授权代表 / 授权签字人带照片的身份证

01

02

03

04

05

05

06

06

07

08

09

10

11

12

印度在 2023 年 3月 31日开始施行汽车动力电池的新法规

-AIS 038 Rev2 Amendment3

涉水测试（应符合AIS 038 Rev2-Amendment3）

BMS电路

EMC电池兼容性

BMS保护程序验证（新标准中不强制要求过压情况）

车充 / 移动充电要求（新标准中不强制要求设有软启动连接功能）

09

10

11

12

13

电芯布置

系统断路设计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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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部件可追溯性

动能回收设计

BMS 数据采集（需要至少一个月的记录）

电池包 RFID（不强制要求）

14

15

16

17

泰国 TISI 认证

强制性认证

2024 年 2 月1日，泰国通过 WTO 对外发布 TBT 通报 G/TBT/N/THA/714/

Rev.1，要求用于驱动 M类和 N类电池电动汽车 (BEV) 的可充电电能存储系统

(REESS)必须符合M类和N类车辆关于电动汽车具体要求的标准动力总成（TIS 

3026-2563（2020））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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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汽车动力电池进口流程

申请表

产品名称

生产商，泰国进口商营业执照（英文及申请国文字）

IEC 命名

产品技术规格表 /用户手册

电池极性（正负极）

产品技术信息

生产日期（不得为 3个月之前生产）

主要部件的认证证书和测试报告

制造商名称

测试设备清单

额定容量和额定电压

生产设备清单

电池处置方式 / 警语

进口商出货计划等

TISI Logo 和二维码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8

08

Required documents

Requirement for mark

注意：在 TISI 证书申请之前或期间产品铭牌均不能打认证标志，在取得 TISI 证

书后，产品上面必须打上TISI 认证标志以及证书持有人 ( 进口商 ) 名称，且商家

必须要在产品还没有进入到泰国之前，就将安全标签贴在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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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流程 - 日本、印度、泰国

01 03

02 04提交申请
提交产品技术资料，包
括关键元件清单、标记
标签 / 产品上标记的
详细信息、产品的技术
信息等

工厂检查
核实动力电池生产过
程的质量保证能力，工
厂检查原则上一年一
次

样品测试
进行性能和安全的符
合性测试

出具报告，
颁发认证证书

04中东地区

出口至伊拉克的动力电池，须在出口国

进行伊拉克 COC 认证

认证前需要进行自我认证适配试验。

测试标准：IQS 81-1, IQS 81-2, IQS 81-3

需对产品进行验货，检查产品状况以及

标签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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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

制造商或生产商信息

测试报告

产品名称

产品技术信息

电池极性

测试机构 ISO 17025 资质证书

生产日期

可接受工厂报告，工厂须有 ISO 9001

额定容量以及额定电压

自我申明

电池等级

警告语及安全标识

原产地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8

认证所需文件：

标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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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其他地区

出口至摩洛哥的动力电池，须在当地进

行摩洛哥 COC 认证

认证前需要进行自我认证适配试验。

测试标准：NM 22.2.041 或者 EN 50342

需对产品进行验货，检查产品状况以及

标签

摩洛哥

摩洛哥 COC认证流程

Process for COC Certification

Required documents

申请表

测试报告（1年以内出具）

测试机构 ISO 17025 资质证书

产品的技术信息（eg: 电压频率 AC 100V, 50Hz）

申请

01

02

03

04

现场验货 发证技术文件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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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产品
全球认证

美洲地区02

05 其他地区

欧洲地区01

亚太地区03

04 中东地区



01欧洲地区

强制性认证

适用标准：IEC 61215 / 61646 / 61730 等

需要满足CE LVD 或 EMC 指令

可根据 IEC 61730 证书 / 报告颁发 CE证书

欧盟 CE

仅用于英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市场

上的商品；

涵盖以前大多数需要 CE 标志的产品。

 MCS 是“Microgeneration Certification 

Scheme” 的缩写，英国微型发电产品认证计

划 ;

适 用 标 准：BS EN 61215-1:2016、BS EN 

61215-1-1:2016、BS EN 61215-2:2016

使用获得 MCS认证的产品，可以享受由英

国微型发电产品认证计划委员会执行补贴发

放、优惠的光伏税率等。

英国 UKCA & M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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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 (Evaluation Carbone Simplifiée) 译为简化碳评估；

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 CRE 推行的光伏招标要求 PPE2 文件，是针对光伏层

压板（无框光伏组件）产品碳足迹的评价方法；

自 2019 年起对于超过 100kWp 的光伏项目必须强制执行 ECS评估流程。

防火标准；UNI9177，是综合考虑光伏组件在UNI 8457 和 UNI 9174 中的燃

烧表现来判定的；

申请需要基于 IEC 61215 和 IEC 61730 报告和证书；

每套提供 3 块组件在意大利当地实验室测试。

特殊要求——法国 & 意大利

法国碳足迹评价

意大利防火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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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美洲地区

北美市场目前在光伏领域获得授权的NRTL（国家认可实验室）有UL、CSA、

ETL、TÜV PTL 等。

适用标准：美国 UL61730、加拿大 CSA-C22.2 No. 61730-1 & -2

IEC 标准与 UL 标准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两套标准的评估目的不同：IEC

标准更侧重于产品的性能，UL 标准更侧重于安全性。

NOM标识 :墨西哥的强制性安全标志，

适用于大部分产品，表示产品是符合相关

的 NOM 标准；

FIDE 标识：自愿性节能认证标识，表明

该产品能够直接或间接的节约电力能源；

FIDE 提供资金、认证和技术援助，促进能

源节省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

适用标准：IEC 61215/61730 等

北美——美国 & 加拿大

中美——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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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ETRO Ordinance No. 140【巴西国家计量、

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局第 140 号法令】与 IEC 法规

全面接轨；

巴西产品标准大部分以 IEC 和 ISO 标准为基

础。凡符合巴西标准及其他技术性要求的产品，

必须加上强制性的 INMETRO 标识及经认可的

第三方认证机构标识。

SEC：智利电气与易燃物监督委员会，是智利

制定电气产品法规的国家机构。

强制性认证；

2014年10月6日，SEC发布了第5308号决议，

规定光伏发电产品必须在使用前获得SEC授权，

符合相应的 IEC认证要求；

2016 年 2 月 23日第 12438 号决议细化了相

关要求；

英国 UKCA & M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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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亚太地区

日本 JET 认证

韩国 KS认证

JET 认证是指符合日本工业要求的认证；

强制性认证；

获证企业可以享受日本政府提供的补贴；

适用标准：

IEC61215 (JIS C 8990)、IEC61646 (JIS C 

8991)、IEC61730-1&-2 (JIS C 8992-1 & -2)，及

IEC TS 62915 等。

KS：Korean Industrial Standard 韩国工业

认证

强制性认证；

2020年6月15日起，针对韩国本土及进口产品，

使用符合韩国标准 KS I ISO 14040 的环境影响

生命周期评估计算电池板碳足迹；

适用标准：KS C 856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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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TISI 认证

印度 BIS 及 ALMM认证

TISI: 泰国工信部成立的工业化标准协会；

自愿性认证；

适用标准：

IEC61215 (JIS C 8990)、IEC61646 (JIS C 

8991)、IEC61730-1&-2 (JIS C 8992-1 & -2)，及

IEC TS 62915 等。

BIS认证：The Bureau of Indian Standards 印

度标准局（强制性认证）;

ALMM 认证：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

（MNRE）推出的一种贸易保护政策，豁免清单

将于 2024 年 4 月1日起再次生效，即不在清单

内的光伏组件型号和制造商，不得将产品出口到

印度；

适用标准：

IS 14286，IS 61730-I，IS 61730-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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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I: 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 印度尼

西亚国家标准；

强制性准入认证，强制执行时间为 2022/01/07

适用测试标准：

SNI IEC 61215-1:2016; SNI IEC 61215-2:2016; 

SNI IEC 61215-1-1:2016；

重测导则参考 IEC 62915。

；

印尼 SNI 认证

新加坡防火认证

SCDF：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新加

坡民防部队，是新加坡光伏组件防火认证管制机

构 ;

SCDF2018 颁布的建筑防火法令，明确规定了

光伏产品进入新加坡市场的防火要求；

新加坡CoC证书：即新加坡产品符合性证书，

是新加坡对进入其市场的 45 类产品的强制性要

求 ;

适用标准：IEC 6173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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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CEC认证

CEC 是澳大利亚清洁能源委员会（Clean 

Energy Council）的简称；

CEC 原则上是一项自愿性列名认证，但只有取

得 CEC 列名的产品才能被澳大利亚电力系统监

管机构允许安装在终端项目上并申请相关政府

补贴；

适用标准 :

IEC 61730 和 IEC 61215/IEC 6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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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迪拜 DEWA 认证

SASO：沙特阿拉伯标准组织 ;

SASO IECEE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简称 SIRC）是对包括光伏组件在内

的部分产品实施 IECEE 认可要求；

范围内产品进口沙特需要提供三年内有效的 CB 测试报告和 CB 测试证书申

请 SASO IECEE 认可证书；

SASO 开发了产品符合性电子注册系统—SABER，是针对非沙特企业（即向

沙特出口的企业）的合规认证评估计划，所有进口沙特的产品均需在 SABER 上

进行注册，获取产品符合性证书。

DEWA：Dubai Electricity & Water Authority 暨迪拜水电局 ;

DEWA 列名被认为是进入迪拜市场的门槛，对于进口光伏组件和逆变器，所

有经批准的产品必须列在合格设备清单名录中；

申请 DEWA 列名需要先获得符合 IEC 61215 或 IEC 61646、IEC 61730-1、

IEC 61730-2、IEC 61345 等标准的证书。

04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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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SI 认证

SII：The Standards Institution of Israel 以色列标准协会；

强制性认证：凡是出口到以色列的电子、电器产品都必须取得 SII 认证 , 以确

认货物符合以色列的国家标准要求 ;

适用标准 :IEC 61730 和 IEC 61215;

以色列是 IEECEE-CB 成员国，认可并可以接受其 IECEE-CB 成员国签发的

CB 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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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其他地区

非列明其他国家 / 地区

认证流程——各地基本类似

对于光伏组件而言，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标准体系：由国际电工委员会主

导制定的 IEC 系列标准和由美国保险商试验所主导制定的 UL 系列标准。除美

国和加拿大主要采纳 UL 系列标准外，其他各国的标准化组织广泛接受 IEC 系

列的标准。 

除主要出口市场之外，在其他地区（如非洲、中东、拉美等），光伏组件认证

所依据的标准或是直接采用国际通用的 IEC 标准，或是采用由 IEC 标准转化的

相应国内标准，仅在 IEC 系列标准的版本号上有所区别。

01 03

02 04提交申请
提交产品技术资料，包
括光伏组件结构图、
安装说明书、电气参数
等

工厂检查
核实光伏组件生产过
程的质量保证能力，工
厂检查原则上一年一
次，或根据出口目的国
法规要求相应调整。

提交样品
进行性能和安全的符
合性测试

出具报告，
颁发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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